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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 0.058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21/6/29 － 2021/6/30 2021/6/30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 2021年 5月 7日的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0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455,476,75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58 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26,417,651.50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21/6/29 － 2021/6/30 2021/6/30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

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

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江西省电子集团有限公司、江西电线电缆总厂两位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划入其指定帐

户。
3.�扣税说明
（1）对于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

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
通知》（财税〔2012〕85 号）有关规定，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持股
期限在 1个月以内（含 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上述所得统一适用 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按
照上述通知规定，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058 元
人民币；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
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应于次月 5 个工作日
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 号）的规定，按照 10%的
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0522元人民币。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
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
请。

（3）对于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股东，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
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
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公司按 10%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522元。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其现金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人民币 0.058元。

五、 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如有疑问，可通过以下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791-88161979
特此公告。

江西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6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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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自愿披
露公司参与全国药品集中采购拟中选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2021 年 6 月 23 日，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参加了联合采购办公室
组织的第五批全国药品集中采购的投标工作。公司的格隆溴铵注射液、达比加群酯胶囊和盐酸
法舒地尔注射液拟中选本次集中采购，且公司根据各省市场潜力进行了省份遴选。现将相关情
况公告如下：

一、拟中选产品基本情况

序号 拟 中 选
品种 适应症 规格 包 装 数 量

（粒、支 /盒）
拟 中 选 价 格
（元 /盒） 拟供应省（区）

1
格 隆 溴
铵 注 射
液

当 逆 转 非 去 极 化 肌
松 药 诱 导 的 神 经 肌
肉阻滞时 ，用于防止
抗 胆 碱 酯 酶 药 如 新
斯 的 明 的 外 周 毒 蕈
碱 作 用 （如 心 动 过
缓 ）

1ml:0.2mg 5 62.50 广东省 、河南省 、江苏省 、浙
江省 、湖北省 、陕西省 、安徽
省 、河北省 、北京市 、黑龙江
省、吉林省、山西省 、海南省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甘肃省 、
宁夏回族自治区

2ml:0.4mg 5 106.25

2
达 比 加
群 酯 胶
囊

预 防 成 人 非 瓣 膜 性
房 颤 患 者 的 卒 中 和
体循环栓塞 、治疗急
性 深 静 脉 血 栓 形 成
(DVT) 和/或 肺 栓 塞
(PE) 以 及 预 防 相 关
死亡 、预防复发性深
静脉血 栓 形 成 (DVT)
和/或肺栓塞 (PE) 以
及相关死亡

110mg 30 88.90

上海市 、江苏省 、山东省 、江
西省 、河南省 、云南省 、贵州
省、内蒙古自治区 、宁夏回族
自治区

150mg 30 137.26

江苏省 、上海市 、浙江省 、江
西省 、福建省 、天津市 、贵州
省、内蒙古自治区 、宁夏回族
自治区

3
盐 酸 法
舒 地 尔
注射液

改 善 和 预 防 蛛 网 膜
下 腔 出 血 术 后 的 脑
血 管 痉 挛 及 随 之 引
起的脑缺血症状

2ml:30mg 6 10.38

江苏省 、广东省 、陕西省 、上
海市 、四川省 、辽宁省 、黑龙
江省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西
藏自治区

注：上述品种的拟中选价格及拟供应省（区）均以联采办发布的最终数据为准。
根据相关规则，本次拟中选产品中，格隆溴铵注射液的采购周期原则上为 1 年，达比加群

酯胶囊、盐酸法舒地尔注射液的采购周期原则为 3 年。
二、此次拟中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上述拟中选的 3 个产品，2020 年销售收入情况如下：

序号 品种名称 2020 年销售收入（万元）

1 格隆溴铵注射液 10.45
2 达比加群酯胶囊 -
3 盐酸法舒地尔注射液 738.49

注： 格隆溴铵注射液、达比加群酯胶囊分别于 2020 年 11 月、2021 年 4 月获得国家药品监
督管理局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为公司新上市产品。

本次集中采购是国家组织的第五批药品集中带量采购，采购周期中，医疗机构将优先使用
本次药品集中采购中选药品，并确保完成约定采购量。本次公司拟中选价格与原中标价格相比
有一定程度下降。 若公司后续签订采购合同并实施后，将有利于进一步扩大相关产品的销售，
提高市场占有率，促进公司相关产品国内市场的开拓，提升公司的品牌影响力，对公司的未来
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公司预计 3 个拟中选产品将在 2021 年第四季度开始执行，因此不
会对 2021 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三、风险提示
目前，公司已与联合采购办公室签订了《全国药品集中采购拟中选品种备忘录》，上述产品

的采购协议签订等后续事项及对公司未来业绩影响尚具有不确定性。 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
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6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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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部分药品在全国药品集中采购中

拟中选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1 年 6 月 23 日，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丽珠

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珠集团）参加了联合采购办公室（以下简称：联采办）组织
的第五批全国药品集中采购。 本公司及丽珠集团的相关药品吸入用布地奈德混悬液、吸入用复
方异丙托溴铵溶液、吸入用异丙托溴铵溶液、替硝唑片拟中选本次集中采购。 现将相关情况公
告如下：

一、拟中选药品基本情况

产品名称 适应症 规格 拟中选
价格 拟中选数量 采 购 周

期

吸 入 用 布 地 奈
德混悬液

主要用于治疗支气管哮喘 ，并可
替代或减少口服类固醇 2ml:1.0mg 3.39 元/支 3,950.64 万支 3 年

吸 入 用 复 方 异
丙托溴铵溶液

本品用于治疗气道阻塞性疾病
有关的可逆性支气管痉挛

2.5ml：异丙托溴
铵 0.5mg+沙 丁
胺醇 2.5mg

1.47 元/支 657.42 万支 3 年

吸 入 用 异 丙 托
溴铵溶液

本品可与吸入性 β-受体激动剂
合用于治疗急性或慢性哮喘引
起的可逆性气道阻塞

2ml:0.5mg 1.09 元/支 764.69 万支 3 年

替硝唑片
主要用于治疗男女泌尿生殖道
毛滴虫病 ；敏感厌氧菌所致的感
染等

0.5g；8 片/盒 10.89 元/盒 611.88 万片 1 年

注：1、上述品种的拟中标价格及拟中标数量均以联采办发布的最终数据为准。
2、本表拟中选数量仅为首年约定采购量。 按照相关规定，采购周期内采购协议每年一签。

续签采购协议时，约定采购量原则上不少于各地该中选药品上年约定采购量。

除上述药品外，公司 ω-3 鱼油中 / 长链脂肪乳注射液也参与了本次集采竞标，但未入围。
该药品于 2020 年 12 月获批上市，2020 年及 2021 年一季度暂未形成市场销售，预计不会对公司
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二、本次拟中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上述拟中标的 4 个产品，2020 年度及 2021 年一季度销售收入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获批时间 2020 年度销售
收入（万元）

占 2020 年度
营 业 收 入 比
例

2021 年 一 季 度
销售收入
（万元）

占 2021 年 一 季
度 营 业 收 入 比
例

吸 入 用 布 地 奈 德 混 悬 液
（2ml:1.0mg） 2020 年 12 月 24.71 0.0018% 1,331.26 0.3212%

吸入用复方异丙托溴铵溶
液 2019 年 4 月 3,725.06 0.2755% 1,910.11 0.4608%

吸 入 用 异 丙 托 溴 铵 溶 液
（2ml:0.5mg） 2020 年 9 月 26.00 0.0019% 129.65 0.0313%

替硝唑片 2020 年 4 月 （通过一
致性评价时间 ） 691.14 0.0511% 176.99 0.0427%

上述产品首年的约定采购金额约为 1.60 亿元，占 2020 年度营业收入比例为 1.19%，对公司
近期的经营状况不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药品集中采购是国家组织的第五批国家药品集中采购，
在执行上要求全国医疗机构优先使用集中采购中选品种， 并确保完成约定采购量。 若确定中
选，签订购销合同并实施后，将有利于上述产品快速打开国内销售市场，提高市场占有率，促进
公司制剂业务的进一步发展，提升公司的品牌影响力。

三、风险提示
目前，公司已与联采办签订了《全国药品集中采购拟中选品种备忘录》，上述产品的采购协

议签订等后续事项尚具有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189� � � � 证券简称：中光学 公告编号：2021-040

中光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
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股份上市

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为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第一次解除限售， 符合解除限

售条件的激励对象人数为 97 人，可解除限售数量为 545,820 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 262,465,166
股的 0.2080% 。 实际可上市流通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533,420 股， 占目前公司总股本
262,465,166 股的 0.2032%。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2021 年 6 月 25 日。
◆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与已披露的股权激励计划不存在差异。
中光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7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

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
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
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满足，公司 97 名激励对象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
除限售股票数量为 545,820 股，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激励计划简述及实施情况
1.2018 年 12 月 2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关联董事对相关议案进行了回避表
决，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对激励对象名单
进行了核查。

2.2019 年 1 月 15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国务院国资委批复的公
告》，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得国务院国资委审核通过。

3.2019 年 1 月 16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关联董事对相关议案进行了
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4.2019 年 2 月 1 日，公司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对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自查公告。

5.2019 年 2 月 14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公司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以 2019 年 2 月 14 日为授予日，向
符合条件的 103 名激励对象首次授予 1,767,000 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 5.65 元 / 股。 关联
董事对相关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第四届监
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律师对此发表了相关意见。

6.2019 年 4 月 26 日，公司公告了《关于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公司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股份登记， 公司实际向 103 名激励对象首次授
予限制性股票共 176.70 万股，限制性股票上市日期为 2019� 年 4� 月 29� 日。

7.2019 年 11 月 28 日，根据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召开第五届董
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预留股份授予方案的议案》，同意以 2019 年 11 月 28 日为授予日，向符合条件的 4 名激励对象
授予 19.63 万股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 9.91 元 / 股。 独立董事对预留股份授予事宜发表
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预留股份激励对象名单等相关事宜进行了审核并发表了核
查意见；律师对此发表了相关意见。

8.2019 年 12 月 23 日，公司公告了《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股份授予登记完成的公
告》，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股份登记，公司实际向 4 名激励
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共 196,333 股，限制性股票上市日期为 2019� 年 12� 月 25 日。

9.2020 年 8 月 24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回购注销已离职的首次授予的原激励对象郭竑
源、刘赤诚、王永杰 3 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43,000 股限制性股票，公司独立董事就相关事项
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并同意将此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律师对此发表了相关意见。

10.2020 年 9 月 14 日，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回购注销已离职的首次授予的原激励对象郭竑源、刘赤诚、王永杰 3 人
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43,000 股限制性股票。 同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关于回购注销
部分限制性股票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11.2020 年 12 月 18 日，公司公告了《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公司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手续，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
后，公司总股本由 262,568,166 股变更为 262,525,166 股。

12.� 2021 年 4 月 19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回购注销已离职的首次授予的
原激励对象赵峰、周鹏杰 2 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60,000 股限制性股票，公司独立董事就相关
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并同意将此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律师对此发表了相关意见。

13.2021 年 5 月 11 日，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回购注销已离职的首次授予的原激励对象赵峰、周鹏杰 2 人已获授
但尚未解锁的 60,000 股限制性股票。 同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
制性股票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14.2021 年 6 月 2 日，公司公告了《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公司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手续，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
后，公司总股本由 262,525,166 股变更为 262,465,166 股。

15.截至本公告发出日，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原激励对象王彦荣因个人原因提出
离职，公司已同意其离职申请，并已办理完相关离职手续，目前公司正在办理其已获授但尚未
解锁的 10,000 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

16.� 2021 年 6 月 7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
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同意对符合解锁条件的 97 名激励对象所持有的 545,820 股限制性股
票进行解锁，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律师对此发表了相关意见。

二、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情况的说明
1、限售期已届满情况说明
根据《激励计划》相关规定，公司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为

自首次授予日起 24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股权登记日起 36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
止，可申请解除限售所获总量的 33%。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授予日 2019 年 2 月 14 日， 上市日期为 2019 年 4 月 29
日，因此，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两年限售期已满，已进入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2、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情况说明
根据激励计划，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方可解除限售：
（1）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①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

报告；
②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

审计报告；
③上市后最近 36 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④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⑤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条件成就情况说明：公司未发生前述任一情形，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2）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①最近 12 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②最近 12 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③最近 12 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

禁入措施；
④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⑤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⑥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条件成就情况说明：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3）公司业绩考核要求

解除限售期 业绩考核目标

第 一 个 解 除 限 售
期

（1）可解锁日前一个财务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4.1%，
（2）可解锁日前一个财务年度较 2017 年净利润年均复合增长率≥13%；
（3）可解锁日前一个财务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占比≥93%。
且以上指标都≥对标企业平均水平，且≥对标企业 75 分位；

注：1、上表财务指标均以公司当年度经审计并公告的财务报告为准；2、上述“净利润”与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指标均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净资产作为计算依据，且

均以激励成本摊销后的利润作为计算依据；3、在股权激励有效期内，若公司本年度及未来实施
公开发行或非公开发行等产生影响净资产的行为， 则新增加的净资产和对应的净利润在业绩
考核时可不计入当年以及未来年度净资产和净利润增加额的计算。

条件成就情况说明：由于在股权激励有效期内，公司于 2018-2019 年发生了非公开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这一影响净资产的交易（以下简称“非公开发行交易”），故在计算
2020 年度业绩考核指标时，公司在依据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 2020 年度
审计报告的基础上，将非公开发行交易新增加的净资产和净利润予以剔除，剔除后，公司 2020
年度各项业绩指标值、对标企业平均值及 75 分位值分别如下：
指标名称 2020 年归母净利润增

速
2020 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020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占比

公司实际值 44.16% 9.71% 99.17%
对标企业 75 分位值 38.63% 9.23% 99.12%
对标企业平均值 -5.99% 3.78% 95.34%

注：1.对标企业样本公司按照“申银万国 - 电子”行业划分标准，选取与公司主营业务相似
的上市公司，与股权激励计划实施时所选定的样本范围一致。

2.剔除非公开发行交易影响后的公司业绩考核指标值及对标企业业绩指标情况，已经中兴
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中光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模拟财务报表审阅报告》及《中光学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解除禁售的专项说明审核报告》进行鉴证。

综上，2020 年度公司各项业绩指标值均达到考核目标，且大于等于对标企业平均水平和 75
分位，故第一期解锁所需的公司业绩考核条件达成。

（4）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根据公司制定的考核办法，对个人绩效考核结果共有 A、B、C、D 四档，对应的考核结果如

下：
考评结果（S） A B C D
标准系数 1.0 1.0 0.5 0

个人当年实际解除限售额度＝标准系数×个人当年计划解除限售额度。
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为 C 档，则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对

该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当期未解除限售额度按照授予价格与回购实施前 1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
收盘价孰低者进行统一回购并注销。

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为 D 档，则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取
消该激励对象当期解除限售额度， 并按照授予价格与回购实施前 1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收盘价
孰低者进行统一回购并注销。

条件成就情况说明：首次授予的 103 名激励对象中，除已离职的郭竑源、刘赤诚、王永杰、
赵峰、周鹏杰、王彦荣 6 人外（郭竑源、刘赤诚、王永杰、赵峰、周鹏杰 5 人的限制性股票公司已
回购注销完成； 王彦荣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宜已经履行董事会审议程序， 尚需提交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其余 97 名对象 2020 年度个人业绩考核结果均为 B 级以上，故
各激励对象第一期可实际解除限售的额度均为计划解除限售额度的 100%。

综上所述，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设定的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条件已经
成就，根据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相关授权，公司董事会将按照相关规定办理本次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相关事宜。

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相关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1 年 6 月 25 日。
2、根据公司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 33%， 即本次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为 545,820 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 262,465,166 股的 0.2080%。

3、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人数合计 97 人，其中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合计 2 人，中层
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合计 95 人，具体如下：

姓名 职务 人数 获 授 的 限 制 性
股票数量（股 ）

本次可解除限售的
限 制 性 股 票 数 量
（股 ）

剩余未解除限售的
限 制 性 股 票 数 量
（股 ）

李智超 获授股份时 ， 任公司董事长 ，
现任公司董事、总经理 1 90,000 29,700 60,300

付 勇 获授股份时 ， 任公司董事 、总
经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1 65,000 21,450 43,550

其他核心骨干员工 95 1,499,000 494,670 1,004,330
合计 97 1,654,000 545,820 1,108,180

4、本次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中含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根据《公司法》及其他法律、行政法

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的要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职期间所持有的股份总数的
25%为实际可上市流通的股份，剩余 75%股份将继续锁定，同时须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关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买卖公司股票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本次
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和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差异的说明如下：

单位：股

姓名 职务 上年末 持 股
总数（A）

本 年 度 可 转
让 股 份 法 定
额 度 （B ＝
A*25%）

本次解 禁前
减持的 流通
股 （C）

可转让 股份
剩 余 额 度
（D＝B－C）

股 权 激 励 解
除 限 售 的 限
制 性 股 票 数
量 （E）

本 次 实 际 可
上 市 流 通 数
量 （F ＝D 且
F≤E

李智超

获授股份时 ，任
公司董事长 ，现
任公司董事 、总
经理

90,000 22,500 0 22,500 29,700 22,500

付 勇

获授股份时 ，任
公司董事 、总经
理，现任公司副
总经理

65,000 16,250 0 16,250 21,450 16,250

合计 155,000 38,750 0 38,750 51,150 38,750

四、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后股本结构的变化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
份 40,382,821 15.39% -533,420 39,849,401 15.18%

（一 ）首发后限售股
份 38,522,488 14.68% - 38,522,488 14.68%

（二 ）股权激励限售
股份 1,860,333 0.71% -545,820 1,314,513 0.50%

（三）高管锁定股份 0 0 12,400 12,400 0.005%

二 、 无限售条件股
份 222,082,345 84.61% 533,420 222,615,765 84.82%

三、股份总数 262,465,166 100.00% - 262,465,166 100.00%

注： 以上股本结构的变动情况以解除限售事项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
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五、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4、《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光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

一期解锁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光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6 月 24 日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藏格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藏格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作为藏格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常年法律顾问，受公司委托，指派律师出席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
大会”）。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等有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藏格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文件和材料。 本所律师得
到公司如下保证，即其已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作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材料，所提供的
原始材料、副本、复印件等材料、口头证言均符合真实、准确、完整的要求，有关副本、复印件等
材料与原始材料一致。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
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是否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发表意见，不对会议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该等议案所
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及准确性发表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的合法性之目的使用， 不得用作任何其他
目的。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本所律师对公司所提供的相
关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1．2021 年 6 月 1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2．根据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2021 年 6 月 2 日，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以公告形式刊登了《藏格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通知》，据此，公司董事会已就会议召开二十日以前以公告形式通知了股东。

3．2021 年 6 月 10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延长西藏巨龙铜业有限公司相关担保解除承诺之履行期限的议案》及《关于 2020 年年度股东
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议案》。 同日，公司收到公司股东西藏藏格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简称
“藏格集团”）出具的《关于藏格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增加议案的函》，根据该
函件，藏格集团从规范运作和提高决策效率的角度考虑，提请公司董事会将《关于延长西藏巨
龙铜业有限公司相关担保解除承诺之履行期限的议案》以临时提案方式提交公司 2020 年年度
股东大会一并审议。

4．根据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2021 年 6 月 11 日，公司董事会在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网站上披露《藏格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
时提案的公告》及《藏格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增加议案
后）》，除增加临时提案外，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地点、其他会议议案、出席会议人员及会
议登记办法等其他事项不变。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召集人的资
格合法、有效。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
1．根据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签名表、身份证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

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 名。
2．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均已在公司制作的签名表上签名。 经

本所律师验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均为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3．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21 年 6 月 23 日（星期三）14:30 在青海省格尔木市昆仑南

路 15-02 号 14 楼会议室召开。 公司副董事长肖瑶先生（代为履行董事长职责）主持本次股东大
会。 有关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及资料均已提交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4．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时间为 2021 年 6 月 23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 年 6 月 23 日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 年 6 月 23 日 9:15 至 15:00 期间的任意
时间。

5．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在网络投票有效期间内，通过网络投票系统
直接投票的股东总计 1,177 名。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三、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召集人的资格
1．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2021 年 6 月 15 日。 经查验，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

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 名，代表股份 1,301,229,354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5.2645%。 经核
查，上述股东均为 2021 年 6 月 15 日股权登记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并持有公司股票的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 在有效时间内通过网络投票系统直接投票的股
东共 1,177 名，代表股份 53,791,459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6980%。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公司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及
其代表共计 1,179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108,877,954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4609%。 其
中：参加现场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2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55,086,495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 2.7629%；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 1,177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53,791,459 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2.6980%。

2．出席、列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副董事长（代为履行董事长职责）兼总经理肖瑶先生、董事王聚宝先生、董事兼副总经理黄

鹏先生、董事兼副总经理方丽女士、董事兼副总经理张萍女士、独立董事王作全先生、独立董事
亓昭英女士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独立董事王迪迪先生以通讯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监事
会主席邵静女士、监事侯选明先生、监事李光俊先生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董事会秘书曹东
林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副总经理秦世哲、副总经理张生顺、财务总监田太垠先生以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列席本
次股东大会。

3．召集人的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有权召集股东大会。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经见证， 公司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就公告中列明的审议事项以记名投票的方式进

行了表决，本次会议现场选举股东代表孙廷武、曹东林作为计票人，监事会主席邵静、本所见证
律师作为监票人，计票人、监票人按《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清点、监票和计票。 经核查，公
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网络投
票结束后， 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表决权总数和
表决结果统计数据。 经验证，本次股东大会投票表决结束后，公司合并统计现场投票和网络投
票的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 202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1,326,716,30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111%。
反对 19,605,13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469%。
弃权 8,699,37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42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80,573,443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其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0035%；
反对 19,605,133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其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0065%；
弃权 8,699,378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其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90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2．《关于 202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1,326,593,60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021%。
反对 19,904,01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689%。
弃权 8,523,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29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80,450,743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其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8908%；
反对 19,904,011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其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2810%；
弃权 8,523,2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其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282%。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3．《关于 2020 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同意 1,326,688,90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091%。
反对 19,810,71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620%。
弃权 8,521,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28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80,546,043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其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9783%；
反对 19,810,711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其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1953%；

弃权 8,521,2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其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264%。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4．《关于 202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 1,326,558,03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995%。
反对 20,035,88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786%。
弃权 8,426,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21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80,415,172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其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8581%；
反对 20,035,882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其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4021%；
弃权 8,426,9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其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398%。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5．《关于 2021 年度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
同意 1,326,288,83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796%。
反对 19,923,90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704%。
弃权 8,808,07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5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80,145,972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其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6108%；
反对 19,923,904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其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2993%；
弃权 8,808,078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其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899%。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6．《关于 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同意 1,325,756,231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403�

%。
反对 20,970,48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476%。
弃权 8,294,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12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79,613,372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其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1217%；
反对 20,970,482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其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2605%；
弃权 8,294,1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其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6178%。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7．《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藏格集团、四川省永鸿实业有限公司、肖瑶已回避表决。
同意 83,536,472 股，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6.7249%。
反对 20,840,882 股，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1415%。
弃权 4,500,600 股，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33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83,536,472 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及其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6.7249%；
反对 20,840,882 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及其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1415%；
弃权 4,500,600 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及其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336%。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8．《关于续聘 202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1,327,346,33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576%。
反对 19,720,80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554%。
弃权 7,953,67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87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81,203,472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其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5821%；
反对 19,720,804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其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1128%；
弃权 7,953,678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其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051%。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9．《关于公司董事、监事薪酬津贴绩效管理办法的议案》
同意 1,323,796,04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956%。
反对 24,614,96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166%。
弃权 6,609,8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87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77,653,186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其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3213%；
反对 24,614,968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其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6079%；
弃权 6,609,8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其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708%。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10．《关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同意 1,308,309,09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5527%。
反对 42,690,52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505%。
弃权 4,021,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6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62,166,234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其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7.0972%；
反对 42,690,52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其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2095%；
弃权 4,021,2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其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933%。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11．《关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同意 1,308,295,99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5517%。
反对 42,649,72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475%。
弃权 4,075,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0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62,153,134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其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7.0851%；
反对 42,649,72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其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1720%；
弃权 4,075,1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其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428%。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12．《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同意 1,308,972,13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6016%。
反对 41,937,77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950%。
弃权 4,110,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3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62,829,277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其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7.7062%；
反对 41,937,777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其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5182%；
弃权 4,110,9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其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757%。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13．《关于增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 1,321,674,36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5390%。
反对 26,106,87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267%。
弃权 7,239,57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34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75,531,505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其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3726%；
反对 26,106,871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其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9781%；
弃权 7,239,578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其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493%。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14．《关于延长西藏巨龙铜业有限公司相关担保解除承诺之履行期限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藏格集团、四川省永鸿实业有限公司、肖瑶已回避表决。
同意 73,573,703 股，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7.5745%。
反对 32,399,751 股，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7579%。
弃权 2,904,500 股，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67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73,573,703 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及其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7.5745%；
反对 32,399,751 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及其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7579%；
弃权 2,904,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及其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677%。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

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经见证律师、本所负责人签字并经本所盖章后生效。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盖章 ）

负责人 ： 经办律师 ：
张学兵 匡彦军

经办律师 ：
李博然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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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格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现场会议时间：2021 年 6 月 23 日（星期三）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1 年 6 月 23

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1 年 6 月 23 日 9:15～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3、召开地点：青海省格尔木市昆仑南路 15-02 号 14 楼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代行董事长肖 瑶先生
7、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包括网络投票方式）共 1182 人，共计持有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 1,355,020,813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7.9624%，其中：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含股东代理人）共计 5 人，共计持有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 1,301,229,354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5.2645%。
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结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

共计 1,177 人，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 53,791,459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6980%。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参与表决的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

合计有表决权 5%以上(含有表决权 5%)的股东之外的股东，下同）共计 1,179 人，代表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数 108,877,954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4609%。

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还包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
律师。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经投票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 202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26,716,30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111％；反对 19,605,133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469％； 弃权 8,699,378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353,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42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0,573,443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0035％ ； 反对

19,605,13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0065％；弃权 8,699,378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353,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900％。

表决结果：通过。
2、关于 202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26,593,60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021％；反对 19,904,011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689％； 弃权 8,523,2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377,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2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0,450,743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8908％ ； 反对

19,904,01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2810％；弃权 8,523,2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377,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282％。

表决结果：通过。
3、关于 2020 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26,688,90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091％；反对 19,810,711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620％； 弃权 8,521,2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377,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28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0,546,043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9783％ ； 反对

19,810,71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1953％；弃权 8,521,2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377,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264％。

表决结果：通过。
4、关于 202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26,558,03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995％；反对 20,035,882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786％； 弃权 8,426,9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377,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21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0,415,172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8581％ ； 反对

20,035,88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4021％；弃权 8,426,9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377,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398％。

表决结果：通过。
5、关于 2021 年度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26,288,83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796％；反对 19,923,904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704％； 弃权 8,808,078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377,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5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0,145,972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6108％ ； 反对

19,923,90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2993％；弃权 8,808,078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377,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899％。

表决结果：通过。
6、关于 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25,756,23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403％；反对 20,970,482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476％； 弃权 8,294,1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353,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12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9,613,372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1217％ ； 反对

20,970,48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2605％；弃权 8,294,1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353,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6178％。

表决结果：通过。
7、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3,536,47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6.7249％；反对 20,840,882 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1415％； 弃权 4,500,6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77,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3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3,536,472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6.7249％ ； 反对

20,840,88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1415％；弃权 4,500,6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77,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336％。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8、关于公司续聘 202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27,346,33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576％；反对 19,720,804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554％； 弃权 7,953,678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386,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87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1,203,472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5821％ ； 反对

19,720,80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1128％；弃权 7,953,678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386,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051％。

表决结果：通过。
9、关于公司董事、监事薪酬津贴绩效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23,796,04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956％；反对 24,614,968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166％； 弃权 6,609,8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307,2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8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7,653,186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3213％ ； 反对

24,614,96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6079％；弃权 6,609,8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307,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708％。

表决结果：通过。
10、关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08,309,09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5527％；反对 42,690,52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505％； 弃权 4,021,2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976,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6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2,166,234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7.0972％ ； 反对

42,690,52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2095％；弃权 4,021,2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976,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933％。

表决结果：通过。
11、关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08,295,99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5517％；反对 42,649,72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475％； 弃权 4,075,1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30,2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2,153,134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7.0851％ ； 反对

42,649,72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1720％；弃权 4,075,1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30,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428％。

表决结果：通过。
12、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08,972,13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6016％；反对 41,937,777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950％； 弃权 4,110,9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31,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3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2,829,277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7.7062％ ； 反对

41,937,77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5182％；弃权 4,110,9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31,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757％。

表决结果：通过。
13、关于增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21,674,364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5390％；反对 26,106,871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267％； 弃权 7,239,578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314,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34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5,531,505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3726％ ； 反对

26,106,87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9781％；弃权 7,239,578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314,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493％。

表决结果：通过。
14、关于延长西藏巨龙铜业有限公司相关担保解除承诺之履行期限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3,573,70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7.5745％；反对 32,399,751 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7579％； 弃权 2,904,5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46,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6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3,573,703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7.5745％ ； 反对

32,399,75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7579％；弃权 2,904,5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46,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677％。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博然 匡彦军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

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藏格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藏格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6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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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格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藏格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知及会议议案

材料于 2021 年 6 月 20 日以专人送达、 电子邮件和电话通知等方式送达给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本次会议于 2021 年 6 月 23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在青海省格尔木市昆仑南路 15-2 号公司
14 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实出席董事 9 名，会议由代行董事长肖 瑶先生主持，
公司监事、高管列席了会议。 会议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
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肖 宁先生为藏格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藏格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第八届专门委员会委员、主任委员的议案》
选举肖 宁先生为战略委员会委员、主任委员；
选举肖 宁先生为内控委员会委员、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补选后的第八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如下：
1.战略委员会（5 人）
委 员：肖 宁、肖 瑶、黄 鹏、王作全、亓昭英
主任委员：肖 宁
2.审计委员会（3 人）
委 员：王迪迪、王作全、王聚宝
主任委员：王迪迪（独立董事）
3.提名委员会（3 人）
委 员：王作全、肖 瑶、王迪迪
主任委员：王作全（独立董事）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3 人）
委 员：亓昭英、肖 瑶、王迪迪
主任委员：亓昭英（独立董事）
5.内控委员会（5 人）
委 员：肖 宁、肖 瑶、王迪迪、王作全、王聚宝
主任委员：肖 宁
三、备查文件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藏格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6 月 23 日


